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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

擄人者，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概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

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

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

者，復得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

之刑罰，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

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

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處死刑之規定，則旨在提高

意圖勒贖而擄人罪之刑度，期能遏阻此種犯罪，維護治安，使社會大

眾免於遭受擄人勒贖之恐懼。此項規定，不分犯罪之情況及其結果如

何，概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有導致情法失平之虞，宜在立法

上兼顧人民權利及刑事政策妥為檢討。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上

述擄人勒贖案件，仍適用刑法總則及刑法分則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三

百四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裁判時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本有刑法

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

者，亦得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是上開懲治盜匪條例第二

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尚難謂與憲法牴觸。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二
六
三

抄馬０濱等三人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聲請人：馬０濱、唐０、王０杰

代理人：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 律師

李念祖 律師

聲請事項：

為聲請人受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０四號刑事確定判

決，該判決維持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六號判決適用懲

治盜匪條例第二條之規定，違反憲法第八條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之

規定並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保障之生存權，抑且

違反憲法第七條關於平等權之規定。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

大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該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唯一死刑之規定

及最高法院適用該法律規定於聲請人之擄人勒贖所為之判決，牴觸憲

法。

一、聲請釋憲之理由及所引用之憲法條文

緣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０四號刑事確定判決，

維持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六號判決，援引懲治盜

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判處聲請人等極刑在案。按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生存權，其最重要之內容厥為生命權，蓋生命

權為一切自由權利之基礎，無生命即不得享受任何權利自由，生

命權之重要性乃應在憲法所有列舉保障之一切任何自由權利以

上，事實上，憲法除於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第

二十三條復規定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以上規

定，在在肯認國家對於人民生存之權利，生存本能之渴望應竭盡

保障之能事，舉凡有威脅、危害、影響、限制人民生存之事項，

國家應予以排除，此本刑事法律立法之用意，惟生存權既為憲法

首要保障之權利，則有關限制、剝奪人民生命權之刑事立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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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拘束。而司法判決剝奪生命權，亦應本乎

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意旨，以嚴謹合理之程序為之，始能以尊重生

命權之態度保障生存權，真正符合憲法保障生存權之本旨，否則

以輕率之刑事政策剝奪生命權，矯言欲達保障人民生存權之目

的，無異允許公權力以違背目的之手段追求相反之目的，其可得

乎？本案最高法院維持前揭台灣高等法院判決，依據懲治盜匪條

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剝奪聲請人等之生命權，聲請人

別無法律上之救濟途徑，爰依法聲請

大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前揭判決所適用之法律規定，以及前揭

判決適用該法律規定之結果，致剝奪聲請人等之生命權，與憲法

保障人民生存權之規定牴觸。

二、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

事實經過概述

聲請人馬０濱係中國大陸人民，因嚮往自由，於一九八六

年六月與其十八名友人，共同駕船投奔自由，在韓國經我國有

關單位安排下，於同年七月八日抵台成為反共義士，情治單位

旋於翌日將其等送至澎湖中南半島難民營，予以隔離偵訊調

查，直至翌年八月獲得真正自由，投入自由社會。嗣於七十八

年十一月十七日與自越南逃亡來台之聲請人唐０及曾擔任前長

０海運公司警衛之聲請人王０杰共同綁架長０公司董事長張０

發之子張０明，索取贖款五千萬元，於翌日得款後，即將張０

明帶至撫遠街，交付一千元，囑其乘計程車回家。在此犯罪期

間，聲請人對張０明均予以妥善照料，按時供應飲食，並約定

不論有無取得贖款，均會將被擄人釋回。嗣案發後，聲請人隨

即主動投案，贖金亦大都繳回，惟案經三審定讞，適用懲治盜

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處聲請人等死刑。

限制人權之立法，應受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限制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基本人權受到立法限制，應屬憲法所

容認之例外情形（註一），故限制人權之立法，自應受嚴格之

憲法檢證，而以具有正當理由之必要方法為限。按憲法該條所

謂「必要」者，依論者通說（註二），係屬「比例原則」之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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櫫，而應符合三項要件：即(1)目的應具有正當性，(2)限制之
手段與其目的應具有關運性，(3)應以最少限制之手段為之；蓋
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設之四種正當目的（即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其範圍至為

廣泛，不藉比例原則解釋「必要」二字加以控制，憲法第二十

三條之規定勢將形同具文，而憲法保障人權之目的，亦必完全

落空（註三）。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生命權，係基本人權之一

種，則刑事法律以唯一死刑剝奪生命權，即構成對於基本人權

之限制，自應以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者，始為適憲。

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違反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

三條之規定按系爭條例設定唯一死刑之目的，不外三端：一曰

應報，一曰一般預防，一曰特別預防。茲就此三種不同之立法

目的，分別依據比例原則，檢檢視其合憲性。先就刑罰之應報

主義為言，此一原始之思想，實非今日之憲政文明所能接受，

蓋所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原始正義觀，係在古代

社會，或因迷信神權，或因偏於感情直覺，而迷信可以應報手

段發揮刑罰功用。惟自道德觀念更為進化之社會觀之，即有不

同見解。在我國儒家以「仁」、「愛」為最高道德準繩之際，

西洋基督教思想亦敷陳博愛之旨，是以歐美社會自十八世紀之

後，刑法思想即生激盪，社會道義要求「以德報怨」，刑法主

張「惡害相抵」。我國自漢以後，儒術盛行，昌議「尚德緩

刑」。足見社會道德觀念進化後，應報觀念不足滿足正義之要

求，東西社會同斯一理，由是人類滿足正義感之方法由嚴酷趨

向寬和，由感情之發洩趨於合理之建設，而由應報觀念趨向於

威嚇警戒之一般預防，其後更進而注重教育改善之特別預防，

凡此與往昔之應報主義同有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惟於譴責手

段，僅以警戒社會所必要者為限，而避免無謂之苦痛（註

四）。故以今日憲政保障人權思潮衡之，縱為「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應報刑之觀念，亦難立足，亦即單

純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命還命」，並不足以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僅能滿足社會上空泛之報復心



司法院釋字第二六三號解釋

理而巳，不能成為合乎憲法規定之立法目的。

退萬步言，縱謂刑罰之應報為合憲之目的，則以唯一死刑

為手段懲治一切擄人勒贖之行為，苟此一立法手段與立法目的

之間並不相當，即不能謂為合憲，蓋擄人勒贖犯罪之態樣不

一，未必皆以害命為其犯罪結果，應報主義的刑罰觀，至其極

致不過是「以命賠命」，茲將未害人命之擄人勒贖行為以唯一

死刑相繩，則係「以死賠不死」，顯巳逾越應報主義之本意，

故不能謂之為合乎應報主義之手段，「應報主義」之目的縱屬

合憲，唯一死刑之無分犯行是否害命，一律以死刑加之之手

段，亦不能認為合憲。

次按一般預防主義，則「唯一死刑」係以嚇阻一般大眾為

之立法目的，依比例原則言，限制人權之成本應與其效益相

當，亦即不能以過當之限制追求不相當之效果，否則任何微罪

亦均可以死刑相加以達嚇阻作用，自非講求人道之憲政秩序所

能允許，茲者唯一死刑係不問犯罪動機、手法、態樣、結果，

恆以剝奪生命之方式為處罰，其對人權之侵犯，可謂巳達極

政。若其目的係在嚇阻犯罪，而其嚇阻之效果如何，卻並無任

何具體之科學性證明而僅能憑立法者主觀之臆測認為足以達到

嚇阻之目的（註四），實無異以生命之剝奪換取不確定且虛無

飄渺之嚇阻效果，唯一死刑自屬限制過當之手段，不能認為合

憲。況以唯一死刑懲治擄人勒贖，即不問是否有殺害肉票之行

為，均難逃死刑之制裁，其目的固在嚇阻類似犯罪，其結果則

可能使得往後類此犯罪者，抱持孤注一擲，橫豎一死，不如殺

害被擄人，以免被指認落網之極端心理，則此類犯罪手段將愈

趨殘暴，社會秩序恐愈趨緊張。是立法目的欲求嚇阻，唯一死

刑之效果可以適得其反，即不能認為立法目的與立法手段相對

應，自不符合比例原則，而屬違憲。

末言特別預防之刑事政策，本係教育刑思想之產物，果

然，則唯一死刑尤屬背道而馳之立法手段，蓋唯一死刑乃係完

全放棄教育刑或施以犯人再社會化之機會，而一以剝奪生命為

務，實不能謂可達到特別預防之目的，立法手段既不能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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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的，自難以為合乎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要求。或謂特別預防

之目的可藉「永久隔離」之方式完成，唯一死刑可以達到永久

隔離之效果，惟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要求立法追

求任何合憲之目的，均應採取最小限制人權之手段，故在多種

可以達到「永久隔離」之立法手段之中，「無期徒刑」巳足達

到相同之目的，實無須以「唯一死刑」強使完全剝奪生命權，

是故「唯一死刑」不能認為最小損害之方法，乃與比例原則有

違，不能認為合憲。況且在初犯之情形，既未給予再教育之機

會，則罪犯是否巳無再教育價值而應永久隔離，不得而知，對

初犯者處以極刑，亦不能謂為合乎教育刑之目的，亦即不能符

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立法手段應與立法目的對應始能構成

「必要」之限制。

抑有進者，無論自何者刑罰之目的觀論之，皆應講究刑罰

之分量是否與行為人責任之大小相適稱，則死刑立法始能符合

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本旨。況以今日家庭教育之式微，學校教育

之失調，青少年教育之不週，就業市場不足、社會風氣敗壞

等，均為犯罪行為之種因。換言之，在惡劣環境下成長之人，

受惡習濡染之可能增加，就良好社會秩序而言，其固然常成為

破壞者；然另一方面，其亦為環境之受害者。而刑罰之目的，

既自原始之「應報主義」發展為教育、矯正、改善、保護等目

的，亦即期能矯正犯罪行為之性向，賦予其向善之機會。然

「死刑」並無矯正作用，人死不能復生，縱巳悛悔頓悟，亦無

從棄惡從良。犯罪行為縱屬惡性重大，致破壞社會秩序，然遭

破壞之社會秩序，庶可重建；人之生命則一旦被剝奪，即無法

復生，故於判處死刑之際，尤應嚴格審究犯罪之惡性、犯罪之

動機、目的、手段等，必犯罪行為人果係窮凶極惡，絕無矯正

之可能，始有與社會隔絕之必要，始能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

例原則之要求，否則即屬恣意剝奪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懲治

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擄人勒贖者，不論其惡性深

淺，良知存泯，動機目的，生活狀況，亦不斟酌其犯罪時所受

剌激、智識程度，更不考量其犯罪所生之危險實害及其犯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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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態度是否可予憫恕，凡具勒贖意圖而擄人，均處死刑。立法

者立意排除司法裁量「行為人是否應受死刑之報應」、「死刑

是否為恰當之嚇阻手段」，與夫「行為人有無再教育價值」之

權力，極可能發生罪刑失衡之後果，實難謂符合憲法第二十三

條所規定之「必要」限制。

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違反憲法第七條之規定

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係屬平

等原則之揭櫫，亦即中華民國人民享受基本人權，在法律上應

受相同之待遇，而法律以唯一死刑限制生命權之規定時，有範

定生命權範圍之效果，亦應同受平等原則之拘束。茲者懲治盜

匪條例規定擄人勒贖者以唯一死刑論處，係立法者以為擄人勒

贖者之生命權應予絕對剝奪；惟相同之立法者對於殺直系血親

尊親屬者，即殺害父母、祖父母者，則並未認為應處以唯一死

刑（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參照），依社會通念及中華傳統倫常

言，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罪質遠較擄人勒贖者為重，立法者於

前者既不以唯一死刑為必要，則以唯一死刑懲治擄人勒贖，顯

巳逾越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與第二十三條「必要」規定之界

限，不能認為合憲。

釋字第一九四號解釋於本件聲請不應援用

大院釋字第一九四號解釋認定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之唯一死刑為「於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以維

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必要而制定」，與憲法第二十三條及

第七條均無牴觸，該號解釋可否援引於本件聲請案件，應請陳

明：

該號解釋之標的為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本件聲請之標的

則為懲治盜匪條例，前者為專為戡亂時期制定之限時法，與

後者之為適用於平時之立法不同，故該號解釋之理由不能於

本案加以適用。

該號解釋係為戒嚴時期所做成，目前巳告解嚴，該號解釋之

理由不能於本案加以適用。

該號解釋涉及者為煙毒犯，與本案之為擄人勒贖者不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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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提並論。

該號解釋之聲請人，並未就唯一死刑為何違反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理由詳加列陳，基於「不告不理」之司法通念，該號解

釋亦未就唯一死刑為何「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必

要」詳加說明，特此敬請重就基於憲法保障生命權之意旨考

量唯一死刑之合憲性，或推翻前例，或限制其適用以示與本

案有所區別，以申憲旨。

本件司法判決有違憲法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

憲法第八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對人民身體之自由，尚且如此

慎重，則就一切權利之基礎–生命權而言，應屬舉輕以明重，

亦即奪生命權之司法判決，更應依法定程序為之，始謂符合憲

法之要求。此法定程序包括科刑時應依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

定，審酌一切犯罪情狀，以為量刑輕重之標準；亦應依刑事訴

訟法第二條之規定，對被告有利、不利情形予以注意，始能作

成罪刑相當之判決，本件聲請人等於作案中確有「無論取得贖

款與否，都準備放人」之共識，且將放人之意告諸被擄人，此

徵諸聲請人唐０之刑事局筆錄供述：「⋯⋯他（指馬０濱）說

再聯絡一次，如果仍拿不到錢再放人」，此與被擄人於刑事局

之供述：「⋯⋯（歹徒）說出了一點狀況，晚一點而放我回

家」（請詳附件）相符，則此「無論取得贖款與否，都準備放

人」之共識，及聲請人等未持器械作案以及自動投案等，亦均

經聲請人於法院審理時聲請調查證據，訊問證人，以為量刑之

參考，凡此因素，應足資認定為聲請人等有利之事實，而應為

審理法院依刑事訴訟第二條及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所必須加

以審酌之事項。惟本案各級審理法院就聲請人之聲請恝置不

理，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於判決理由記載對上揭有利

之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則本審判決既違背上揭法條規定程序，

自屬違背憲法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是則基於違反上揭規定所

為之判決，自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所施之處罰，應屬於違憲之

判決，且也，在本案聲請人未持槍械，人質受到良好照顧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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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釋回，贓款多數追回，自動投案等情形下，司法捨無期徒刑

不就，必欲強施以死刑之處罰，亦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

「必要」要求不符。

聲請人等係投奔自由來台，或係越南難民，或係離職警

衛，其所受教育有限，在社會福利制度未健全，政府尚未施以

就學，就業輔導，渠等置身競爭激烈之現代社會，本質上即具

高危險性，期待其恪守社會秩序規範之可能亦較低，其誤蹈法

網，雖屬應罰，惟生命權之剝奪，則應慎重將事，必也求其生

而不能，始應為之，本件判決，若巳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嚴格

要求，而司法者斟酌之結果，仍為應處以極刑者，或當別論，

惟本案判決，既有上揭違憲情形，本諸憲法規定，實不應予以

維持。

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理由

聲請人茲檢呈有關筆錄及法院判決三件，謹請鑒核：

聲請馬０濱、唐０及被擄人刑事局筆錄。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七十八年重訴字一００號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七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六號判決。

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０四號判決。

四、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聲請人等之生命，因前揭判決適用違憲之懲治盜匪條例第八

條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結果而將受剝奪，故特聲請大院大法官

會議解釋聲請人所引據之憲法有關規定，宣告懲治盜匪條例第二

條第一項第九款適用於聲請人等之擄人勒贖案件，係屬違憲，俾

賜聲請人憑而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百八十五號解釋依法提起

再審之機會。（按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法，因違憲而無效，最高

法院仍得依據刑法再審，無虞發生無法可判之情形。）聲請人茲

並本於憲法第十六條之規定，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十二條

之規定，請求大院大法官會議傳聲請人及代理人到會說明，俾維

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

（註釋）

註一：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一冊）」（六十四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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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三四三頁參照。

註二：廖義男「企業與經濟法」（六九年）一五三頁–一五五頁、朱

武獻「公法專題研究（一）」（七十五年）三五–三六頁及四

五０頁、葉俊榮「論比例原則與行政裁量」載「憲政時代」十

一卷三期七九頁，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七九號解釋鄭玉波大法

官不同意見書、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

不同意見書參照。

註三：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六十三年）一二三–一二四頁參

照。

註四：韓忠謨氏著刑法原理第三四–三五、林山田氏著刑法通論（七

十八年）第三七五–三七七頁、蔡墩銘氏著刑法總論（七十三

年）第二七九頁。

此 致

司法院

聲請人：馬０濱

唐 ０

王０杰

代理人：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 律師

李念祖 律師

附件如文

另附委任書乙件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七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三０四號

上 訴 人 王０杰 男民國五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出生台北市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

（住略）（在押）

選任辯護人 劉緒倫 律師

李進勇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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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唐 ０ 男民國五十二年十月五日出生越南人

護照號碼：略

（住略）（在押）

馬０濱 男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湖南省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

（住略）（在押）

上一人選任

辯 護 人 劉緒倫 律師

朱俊雄 律師

右上訴人等因盜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

三日第二審判決（七十九年度上重訴字第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

地方法院檢察處七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七０二四、一七０八八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王０杰為長０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

０公司）離職警衛，素知該公司董事長張０發富有，乃與自大陸逃亡

韓國由我國政府接運來台之上訴人馬０濱及自越逃亡來台謀生之上訴

人唐龍共同謀議綁架張０發之子張０明勒贖新台幣（下同）五千萬

元，謀議既定後，三人先於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同至台北市建國

北路與民生東路口長０公司附近及張０明住處周圍，勘查地形及指認

張０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許，馬０濱、唐０再至現場勘查

後，折返台北市中原街五０五號０樓三０一室王０杰住處，與王０杰

共同剪下報紙需用字體，貼成內容為：「張董事長、夫人：張０明現

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們不想傷害他，我們只要錢，您們要於 11.月
18.日 12.時前（上開 11.18.12.阿拉伯數字係另以紅色原子筆書寫）準
備現金五千萬元，全部用舊鈔分裝在兩個皮箱內等我們電話，不要報

警或跟蹤，否則後果自行負責，只要發現可疑，您們便準備收屍」等

字樣之勒贖信備用。又共同在台北市０００路六段唐０住處附近之文

具店購買白色繩索五條備用，同月十七日晚上十一時許，由唐０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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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來之轎車搭載馬０濱停在台北市０００路二段一一四號旁巷口埋

伏，待張０明步行接近，馬０濱立即衝上抱住張０明並毆打其腹部，

強推張０明上渠等車子，張０明不從抵抗，唐０見狀下車以衣服矇住

張０明頭部，兩人合力將張０明強推上車子，按在後座椅下，張０明

略有掙扎，馬０濱又以酒瓶重擊之，致張０明左肩皮下瘀血腫脹十

六×八公分（傷害部分未據合法告訴），不敢再反抗而任由二人載至

台北市０００路０段二０五巷０弄０號０樓不知情之何０瑛住處，並

以上開繩索將張國明手腳及頸部捆綁於何家之躺椅上，復以膠布貼住

其眼口，閉窗加以拘禁。同月十八日零時三十分，王０杰接獲馬０濱

利用電話秘書之呼叫，知悉已辦妥綁架張０明之事後，即將預先備妥

之勒贖信件投入張０明住處信箱，並以電話通知長０公司警衛前往張

家信箱拿取勒索信，張０發得知此事後，萬分火急，託其女婿鄭０池

與綁匪談判及款贖人，同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王０杰以台語電告張

家：「五千萬元贖款不得少，不得報警，贖款裝在張０發所有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號賓士座車內，於十三時前，開往林口長庚醫院斜對面工

三工業區標示牌停置後，人下車離開，鑰匙插在車上，車門不要上

鎖，伊等取款後始放人。」等語，鄭０池依指示照辦後，因指示地點

有誤及遇警臨檢，馬０濱未能尋得該賓士車，王０杰乃再電話聯絡，

經鄭０池告知該車已依指示停妥該處，王乃通知馬０濱再尋找，仍未

尋獲，始返台北。當晚九時許，王０杰又以電話通知鄭０池以相同方

式付款，地點改在台北市０００路六段四十號前交款，遂由馬０濱前

往約定地點駕走該賓士車取得五千萬元贖款後，始於當晚十一時許，

由負責看管張０明之唐０將張０明鬆綁，並給張某戴上馬０濱所有貼

有膠布之墨鏡一付，與馬０濱共同將張０明帶往台北市撫遠街某巷內

釋放。上訴人等三人再至台北市凱０賓館九一０號房間朋分贓款，其

中王０杰、馬０濱各分得一千七百萬元、唐０分得一千六百萬元。嗣

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據報循線查獲，並先後在台北市０００路

六段路邊，尋得留有馬０濱指紋之上開賓士轎車（內有行車執照），

在何０瑛住處，搜得上開白色繩索五條、貼有膠布之墨鏡一付、捆綁

被害人之何家躺椅一張，在上開王０杰住處，扣得贓款一千七百萬

元，在台北市０００路０段二０九巷０弄十０號０樓唐０住處，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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贓款一千五百九十八萬八千元（唐某已花掉一萬二千元），在台北縣

新店市００路０段寶０巷０號馬０濱住處，扣得贓款一千六百九十一

萬三千五百元（馬某已花掉八萬六千五百元），起獲之贓款均已發還

被害人張０明領回等情，係以上開事實，業經上訴人王０杰、馬０濱

於警訊時（見偵查卷（一）第十至十三頁、第四十八頁及偵查卷

（二）第二至六頁調查筆錄）及王０杰、唐０於檢察官偵查中（見偵

查卷（一）第三十七至三十九頁訊問筆錄）分別供承不諱，上訴人王

０杰並承認確係由伊本人負責打電話勒贖五千萬元無訛（見偵查卷

（一）第十一、十二頁、第六十四頁、一審卷第四十二、四十三頁及

二審卷第四十七頁筆錄），馬０濱亦證實由王０杰負責打電話勒索五

千萬元贖款（見偵查卷（二）第四、十頁及二審卷五０、五一頁筆

錄），核與被害人張０明及證人鄭０池分別證述情節相符，且有勒贖

信一張、臨檢紀錄表四份、經警起獲由被害人領回贓款（即贖款）四

千九百九十萬一千五百元及一０四－三一七九號賓士轎車暨行車執照

而立具之贓物現款保管單一紙附卷可稽，及白色繩索五條、貼有膠布

之墨鏡一付、躺椅一張扣案為證。被害人於被綁架時遭受毆傷，亦有

驗傷診斷書一紙附卷可按；馬０濱之左環指指紋與放置贖款之前開賓

士轎車左前車窗採得指紋，經比對鑑定結果相同，復有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足憑，上訴人等擄人勒贖罪證至為明確，犯行

堪以認定，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以上訴人王０杰、唐０

嗣後空言翻異前供，否認犯罪所為之各項辯解，均不足採，上訴人馬

０濱嗣後翻異前供附和王、唐二人之說詞供稱僅其一人做案云云，亦

係迴護王、唐二人之飾詞、仍不足採，已於判決理由內詳予指駁，證

人賴０英為上訴人王０杰之母，其所為證言，難謂無偏頗之虞，要無

足取；上訴人等聲請再傳被害人張０明到庭作證，已無必要；上訴人

馬０濱聲請傳訊證人陳０鋒、何０安、魏０姜等人所欲證明之事項均

與本案待證事實無關；亦無傳訊必要，且已一一敘明。因認上訴人等

所為，均係犯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之擄人勒贖罪，渠等

彼此之間，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為共同正犯。爰撤銷第

一審不當之判決，引用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第八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審



二
六
三

酌上訴人等均年輕力壯，王０杰且為長０公司離職警衛，馬０濱為投

奔自由之大陸同胞，唐０為逃離越南之難胞，均不知奮勉向上以服務

社會，馬、唐二人且不知身處台灣享受自由社會生活之可貴，善加珍

惜以自食其力，三人竟因覬覦他人財富，彼此沆瀣一氣，冀能一夕致

富，不惜干犯極典，擄人而勒贖五千萬元鉅款，實具有反社會之重大

惡性，雖於取得贖款後將被害人釋回，惟因彼等犯行，顯已嚴重危害

社會治安及經濟發展，使企業界及擁有財富者，人人自危，彼等所為

實屬罪無可逭，為懲其罪惡及警戒效尤，經斟酌再三，認有與社會永

久隔離之必要，爰分別各處死刑，並均依法宣告褫奪公權終身，以昭

炯戒。及將上訴人等共同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白色繩索五條及上訴人馬

０濱所有供犯罪所用之貼有膠布之墨鏡一付宣告沒收，復敘明扣案之

躺椅一張雖係供本案犯罪所用，惟不屬上訴人等所有，不得沒收，及

盜匪所得財物贖款五千萬元中之四千九百九十萬一千五百元已由警方

起獲發還被害人領回，其餘一萬二千元及八萬六千五百元已分別被唐

０及馬０濱花用而費失，均毋庸諭知發還被害人之旨，經核於法尚無

違誤。上訴人唐０上訴意旨，雖主張其於一、二審曾一再辯稱其所為

之警訊自白係遭刑求逼供而為，並非出於自由陳述云云，指摘原審就

上述人此項抗辯並未先於其他事實而為調查，係屬違法；及上述人王

０杰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於審判期日，就扣案之錄音帶僅提示錄音

帶，而未播放其錄音內容及告以要旨，亦係違法云云，然除去上訴人

唐０在警局之自白及王０杰之勒贖電話錄音帶，綜合案內其他證據，

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原審此項違誤並不影響於判決，自不得指有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

旨，仍執陳詞，對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漫加指摘原

判決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備及矛盾、適用法則不當云云，尚難認為

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七 日



司法院釋字第二六三號解釋

委任書

茲委任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暨李念祖律師就本人等擄人勒

贖案件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事件，有代理本人等於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解釋程序中為一切有關聲請憲法解釋之行為、為送達代收

人，並有任免複代理人之權。

委任人：馬０濱 唐 ０ 王０杰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本聲請書附件 1.2.3.及補充理由書（一）（二）、補充聲請書（三）
（四）均略）


